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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层出不穷的数字时代民事纠纷新问题，
司法实践中如何应对？“民法典的规定往往是宏
观的、原则性的。”一位法官坦言，“比如合同编，
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约定的义务你要履行’。但
具体到无人驾驶巴士的运营服务合同，如何认定
‘数据回传至指定平台’这一义务是否达标？如
何根据‘事故率’‘上座率’等新型指标判断违
约？法律不可能规定得那么细。”

在一起涉及智能网联汽车服务的合同纠纷
中，运营方某网联公司起诉要求某科技公司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相关费用。科技公司则以网联公
司未完成合同约定的“运营指标”为由，拒付服务
费并反诉要求退款。法院并未被新颖的指标名
词所惑，而是回归民法典合同编的本质，通过对
合同条款的严谨解释、对提交的运营报告、数据
记录等证据的实质审查，最终认定网联公司不存
在违约行为，支持了其诉求。

在处理数字时代的新型案件时，法官们更加
注重考量具体行业惯例、技术背景和政策导向，
运用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原则等
基本原则和法理进行裁判。

这种审慎而开放的态度，恰恰体现了民法典
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弹性和适应性。它并非提供
一份事无巨细的“答案清单”，而是树立了一套可
供演绎推理的“价值坐标”和“规则框架”，与相关
司法解释共同构成了司法裁判的“标尺”。

从AI侵权到电子证据，从平台责任到新型合
同，一系列案件的审理表明，数字时代的司法实
践，正是一场不断学习、适应和塑造规则的动态
过程。

（文中涉案人物均系化名）

“现在我们对于电子证据原

件核对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多

位法官在访谈中不约而同地提到

这一点。

市一中院民三庭副庭长刘艳告

诉记者，对于聊天记录，法院会要求

当事人出示存储的原始载体（手

机），当场查看记录的连贯性、完整

性，防止“断章取义”或选择性提

交。对于转账记录，不仅要看截图，

还可能通过法院的协查通道，向微

信、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发函，核实

交易对手、金额、时间的真实性。

“现在我们会要求当事人尽可

能提交证据的完整版本，通过比对、

印证，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再来确定采信哪一方的证据。”刘艳

介绍。

挑战与机遇并存。数字技术在

制造麻烦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

题的利器。

“时间戳”“区块链存证”等电子

证据技术正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

应用和认可。当事人通过权威的第

三方存证平台，对网页侵权内容、现

场过程（如拆快递）、重要对话等进行

实时录屏存证，形成不可篡改的电子

证据，成本仅需几元甚至几毛钱。

“这种经过可信时间戳认证的

视频，法官一般会认定该证据的真

实性，因为它解决了证据‘何时形

成、是否篡改’的核心难题。”刘艳表

示。当然，法院在审查时也会关注

存证平台本身的认证资质、可信度

与规范性。

这场由技术挑战引发的“证据

变革”，正在推动法官们练就数字时

代的“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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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看似普通的房屋租赁纠纷，因租户提交的银行电
子回单被证实为AI生成伪造，引发二审法院的警觉，案情
反转背后是AI技术对司法审判带来的全新挑战……

202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新修订的《民事案
件案由规定》正式施行。这份旨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
及时涵盖新型民事纠纷的重要司法文件，特别增加了与
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相关的案由，是我国司法体系对数
字时代新问题的又一次及时回应。而在此背后，是一部
已实施五周年的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下简称民法典）为数字中国的建设与治理提供了坚实的

民事法律基石。
自2021年1月1日施行以来，民法典这部“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前瞻性地回应了数据保护、电子合同、隐
私与个人信息等数字时代核心议题。然而，法律的生命
在于实施。当AI生成的虚假证据悄然进入法庭，当“换
脸”技术肆意侵犯权益，当网络谣言在平台泛滥，当电子
签名真伪莫辨……司法系统如何运用民法典，在日新月
异的数字浪潮中穿透迷雾、定分止争，守护那份不变的
公平正义？这成为民法典实施五周年之际，最受关注的
现实命题。

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一
中院）审理的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上诉案件中，因几
张“银行电子回单”让结果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该案房屋承租人韩某为证明自己已经支付了
租金，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数份格式规范、印
章清晰的“银行快捷支付电子回单”。基于对银行
凭证公信力的信任，一审法院采信了这些证据。

案件上诉至市一中院后，房东杜某向法院申
请了律师调查令，调取了韩某银行账户的真实交
易流水。结果令人震惊：韩某提交的应付租金日
等关键时间点的转账记录，在银行系统中根本不
存在。那枚逼真的“电子章”，在银行专业人员看
来则是漏洞百出：“我们电子形成的凭证，电子章
不会盖在那个位置。”

更荒唐的是，为了拖延诉讼，韩某甚至向法院
提交了伪造的医院门诊病历、诊断证明和住院证
明，申请延期开庭。法院向医院核实后，发现这些
材料纯属伪造，公章也是假的。

根据已查明的上述事实，市一中院对该案进
行了改判，同时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后经侦
查，韩某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这两年，因为AI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

证据很难再凭肉眼判断真假。”一位资深法官感
慨。以往具有较高可信度的银行流水、诊断证明
等，如今可能成为技术伪造的产物。“不能轻易相
信了，审查任务重了很多。”

人工智能在成为创新引擎的同时，也化作伪
造的利器、侵权的工具。市一中院审理的一起
“AI换脸”侵权案，便一度引发法律界对新技术侵
权的广泛关注。

古风妆造博主陆某，凭借其独特的汉服造型
在短视频平台积累了数十万粉丝。摄影师章某为
陆某拍摄了一系列精美的古风视频。然而，某科
技公司在未经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其运营
的“变装达人”小程序中，将章某拍摄、陆某出镜的
两段视频——一段是汉服少女在油菜花田奔跑，
一段是西域舞娘翩翩起舞——上传为“AI换脸”
模板，供用户付费使用，将用户自己的面孔替换到
陆某身上。陆某、章某为此与科技公司产生纠纷。
“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结合了妆

造、服饰、场景、动作和表演的视听作品。”案件承
办法官解释道。该案经两审审理，法院认为，章某
作为视频的拍摄者和制作者，享有著作权；陆某作
为视频中的肖像权人，其肖像权同样受到法律保
护。某科技公司的行为，同时侵犯了章某的著作
权和陆某的肖像权。

此案的判决为同类事件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红
线：以自然人肖像为内容创作的作品，创作者享有
著作权，肖像权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许可的商业
化使用，将面临“双重侵权”的责任。

数字时代，平台经济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
组织形态，也模糊了一些主体的责任边界。MCN
（多频道网络）机构作为连接平台与内容创作者
（网络达人）的枢纽，其法律地位曾一度模糊。市
一中院日前审结的一起案件，为此划出了清晰的
界限。

某科技公司作为抖音MCN机构，签约达人
苏某。为“涨粉”，苏某在抖音连续发布三段视频，
将其他食品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截图，与某食品
店的招牌、注册信息拼接在一起，配以“太吓人了”
“还敢吃吗？”等字样及骇人标题，暗示该店存在严
重食品安全问题。受害食品店为维护合法权益诉
至法院。

经两审审理，法院认为，苏某的被诉行为构成
商业诋毁。而某科技公司作为MCN机构，对签
约达人在其管理期间发布的内容，负有审核管理
的注意义务。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苏某在
抖音平台上的相关行为进行过管理和约束，且在
涉案视频发布后，未及时发现并对苏某的行为进
行警示和提醒，造成涉案视频从发布之日到一审
法院立案时，近两个月时间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存
在过错，构成帮助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苏某在其抖音账号连续15天
在首页置顶位置公开发表道歉声明，澄清事实，消
除影响，并与MCN机构连带赔偿食品店经济损
失和合理开支共计6万元。
“MCN机构不仅仅是一个服务者，更应该承

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本案承办法官分析称，MCN
机构通过契约对签约达人进行管理、扶持并分成，
双方是利益共同体。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
共同侵权和过错责任的原则，以及国家对平台方、
平台对MCN机构提出的管理要求，MCN机构必
须对其签约达人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至上’不能触碰法

律红线。平台内所有主体都需在法律框架内活
动，共同维护清朗空间。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为
厘清网络行为责任归属提供了根本遵循。”承办法
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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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解读

市一中院副院长李季红介绍，

电子证据的普及，也深刻改变了法

院的办案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大力

推广的“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

让当事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远程

提交证据、进行质证、参加庭审，极

大提升了诉讼效率。

“过去当事人提交证据、法院邮

寄给对方质证、再寄回，一个来回可

能半个月就过去了。现在平台上实

时流转，质证意见马上就能看到，办

案周期大大缩短。”李季红展示了手

机上的办案小程序，感慨数字技术

带来的便利。

民法典颁布的五周年，是中国

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五年。从规

范网络言行到界定AI侵权，从辨识

电子证据到保护各方权益，司法实

践在民法典的框架下积极应对，不

断丰富数字时代的法治内涵。

未来，技术演进与社会数字化

转型必将持续带来新的法律挑战。

但无论技术如何变幻，对公平正义

的追求、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对规则

意识的坚守，这些深植于民法典内

核的价值，始终是数字社会不可动

摇的基石。民法典，以其原则之光

与规则之治，持续护航数字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守护人民群众在数字

新时代的每一份合法权利与尊严。

在法治的照耀下，中国的数字文明

建设必将行稳致远。

法官亲历

案例追踪


